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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建议
张迪

从源头上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势在

必行 , 这不仅是基本的民生问题，更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为此，

笔者实地调研走访了北京市西城、丰

台、海淀、房山的 8 个社区。根据调研

了解的情况，自 2020 年 5 月《北京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北京

市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垃圾回收

站点配置率明显提高，厨余垃圾分出

率明显提高 ；但同时仍面临分类意识

有待提高、投放设施不完善、监管难

度较大等问题。对此，城管、环卫、财

税等部门均应积极跟进，并予以政策

支持。

北京市垃圾分类工作已取得初步

成效

根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官方

数据，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约 21%，

分出量同比增长 12.7 倍 ；其他垃圾减

量明显，日均生活垃圾清运量同比降

低 8.59%。从西城月坛、丰台卢沟桥、

房山太平庄和星城街道的调研情况

看，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成效还是较为

明显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用采取属地

负责制，区县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生活垃圾的收集、清运、处理及设施

建设和运行及经费保障，并将跨区域

处理的相关费用统一缴纳到市级调控

核算平台进行结算。市级调控核算平

台按合同约定支付市属垃圾处理企业

相应费用。同时，市财政安排资金对

区级生活垃圾焚烧和生化等综合处理

设施运行费用给予补助，鼓励建设焚

烧、生化处理等设施，并设立专项以

奖代补资金、示范片区补助资金、分

类减量补助资金、厨余垃圾补助资金

（纳入市属处理设施消纳并通过市级

考核）等专项资金，对各区分类工作

予以支持。

北京市垃圾分类仍存在多方面问题

（一）居民初次分类不清的情况依

然普遍。有关环保公益组织今年年初

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北京实施

垃圾分类效果逐渐改善，但目前已进

入平台期，且不同社区表现差异较大，

不少小区只能靠二次分拣完成任务，

呈现“配合度高的居民基本形成分类

习惯，不愿配合人群无动于衷”的局

面。由于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不强、对

分类标准不熟悉，以及怕麻烦、图省

事等心理，除了对能卖废品的可回收

垃圾主动分类外，大量厨余垃圾仍与

其他垃圾混合投放，从源头上影响垃

圾分类质量。

（二）有关管理部门组织、管理难

度较大。一是垃圾分类主要依靠分拣

员。丰台 H 小区物业表示 ：有关部门

对丰台地区监管较严，且不允许物业

在后期集中二次分类，为保证有效分

类，就要靠分类指导员在盯桶时二次

分类 ；如果人手不足而没人盯桶，桶

里就会冒出混装垃圾，分类成效大打

折扣 ；垃圾分类指导员对分拣工作

有抵触心理，其从业人员数量已不能

适应当前需要。二是垃圾桶站设置便

利性还有待提高。桶站位置布局不合

理，如垃圾投放点与楼门洞间距离过

远，即便集中桶站非常完善、各类垃

圾桶齐全量足，但居民却依然因撤桶

并站感觉不便。有些垃圾桶比较脏，

不够卫生，有待更新。三是个别小区

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不彻底。如在分类

工作启动初期，有分类指导员和志愿

者在桶前值守，而目前却无人管理，

居民随意投放垃圾。有的小区仅对社

区餐饮服务单位的厨余垃圾进行分

类并运送，居民生活垃圾则全部（其

中可回收垃圾已由拾荒者捡走）作

为其他垃圾运送到区相关环卫部门       

“处理”。

（三）财政资金投入及补贴管理仍

需加强。一是政府投入资金依然相对

不足。目前，通过 PPP 模式引入的社

会资金，普遍集中在垃圾焚烧设施建

设等末端环节，而对垃圾分类（如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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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设施）、收集、运输环节投资较少。

二是缺乏统一补贴标准，基层可用财

力有限。目前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财

政政策主要是由省级财政部门自主制

定原则性意见，市级财政制定实施细

则并拨付专项资金和奖补。据悉，各

类奖补资金的多少，受区域环境影响

较大，城区和郊区补贴标准可能不同，

这就直接导致各区在垃圾分类投入资

金上的差异。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建议

（一）构建政府推动、全民参与、

因地制宜的长效机制。一是坚持宣传

教育力度不放松。继续通过各种宣传

提升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探索以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指导，不让垃圾分类沦为垃圾桶的

分类。二是完善垃圾桶站设置，鼓励

定时投放。合理设置垃圾桶站的数量

和位置，避免因投放距离远、垃圾桶

数量不足而影响垃圾居民分类积极

性 ；阶段性推行定时投放积分礼品

兑换机制，让定时投放的居民得到物

质奖励。三是改进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工作，提高分类指导人员待遇。广泛

发动社区工作者，确保志愿者上岗时

间和人数，并提高分类从业人员及志

愿者福利待遇。四是鼓励使用厨余垃

圾粉碎机，将粉碎后的厨余垃圾直排

下水道。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沟通，

考虑能否将厨余垃圾粉碎机作为建

筑物附属配置，在部分有条件社区试

点安装。五是完善群众监管机制。让

市 民 可 以 通 过 热 线 电 话、APP 或 公

众号，对垃圾混装混运现象直接向

负责部门举报，建立“指尖环保助力      

行动”。

（二）提高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

和效率。一是保障财政资金投入力度

并优化财政支持政策。安排中央基建

投资支持地方垃圾处理等环保设施建

设，对垃圾分类成效明显城市予以支

持，完善垃圾分类示范片区资金补助

政策。安排农村环境整治资金支持农

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工作和农村垃圾

分类资源化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通

过 PPP 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

社会资金进入垃圾分类、收集、运输

等前端处理环节，例如加大对“四分

类”桶站等基础设施投入、在有条件

社区安装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

设备等。完善生活垃圾处理费统筹管

理制度，探讨建立统一的财政补贴标

准。由省级财政部门制定垃圾分类补

贴标准，并根据分类绩效和区域特点

建立灵活调整的专项资金（如用于垃

圾分拣和处理设备采购、垃圾分类回

收处置及推进工作奖励等）；根据事

权完善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按照“市、

区合理分担，突出区县责任”的原则，

保障投入常态化、制度化。待全国大

中城市都推行垃圾分类工作后，可由

财政部顶层设计全国垃圾分类补贴标

准和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二是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激励作用。资

金投入从“补建设”向根据绩效“补运

营”转变，建立以减量化、资源化效

果为导向的垃圾分类激励机制。区县

财政部门研究完善“分类、减量以奖

代补资金管理办法”，制定考核激励

指标，对不可回收垃圾按容量收费，

对分类减量效果好的单位、安装厨余

垃圾就地处理设施的单位以及参与垃

圾分类工作较好的个人予以补贴和   

奖励。

（作者单位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

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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